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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邪」暴力闖立會案下月再訊
「吹雞」衝擊傷保安 3前議助同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青

症雙邪」（青年新政）游蕙禎、梁頌恆

及兩人的3名前議員助理，去年衝擊立

法會會議室，用暴力方式強行內進，導

致5名保安受傷，會議亦需暫停。5人

被控「非法集結」及「企圖強行進入」

罪，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全部人在

庭上表示明白控罪，法庭將案件押後至

下月26日再提訊，各人繼續准以現金

3,000元保釋外出。

游蕙禎（25歲）、梁頌恆（30歲）及兩人的3
名前議員助理楊禮康（24歲）、鍾雪瑩

（25歲）及張子龍（29歲）被控一項「參與非法
集結」罪，指他們去年11月2日在立法會2樓會
議室外非法集結，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作有威
脅、侮辱或挑撥的行為。同時，他們又被控一項
「企圖強行進入」的交替控罪，指5人同日連同
其他人企圖以暴力方式進入立法會會議室。全部
人暫毋須答辯。
控方指，游、梁等5人案發當日聯同10人衝擊

立法會會議室，用暴力的方式強行內進。當日下
午，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已在會議室外張貼告示，
指由於游、梁兩人的議員宣誓無效，禁止兩人進
會議室開會。立法會並派出大量保安在會議室外
組成人鏈，以防梁游等人進入，包括5名被告在
內的10餘人即以粗暴的手法企圖衝破防線。

受傷保安曾失去意識
梁頌恆被指用手推保安的胸口，且多次跳高

抓住門框，想借力跳過人鏈。游蕙禎則被指膝撞
附近的保安。另外3名議員助理則被指高呼
「1、2、1、2」參與衝擊人鏈和與保安有肢體衝

突。事件導致5名保安人員受傷送院，傷勢包括
身體各處有觸痛、呼吸困難及暈眩，其中一名保
安人員更於混亂中一度失去意識。
事件始於游蕙禎、梁頌恆在去年10月12日於

立法會宣誓就職時，公然辱國播「獨」，引起全
球華人聲討。兩人其後被裁定宣誓無效，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禁止游梁再進入會議廳。

涉「非法集結」、「企圖強行進入」罪
同年11月2日，兩人被褫奪議員資格案件待審

期間，連同多名助理先闖入立法會會議廳強行
「自己宣誓」後，再衝擊會議室，與保安人員發
生肢體衝突。梁君彥當日指示報警處理，會議需
要暫停，警方重案組探員一度奉召到立法會調

查。
警方經5個多月調查，並徵詢律政司意見後，
本周三（26日）採取拘捕行動，先後在灣仔及香
港仔上門拘捕游、梁及兩人的一名前議員助理楊
禮康，至前日（27日）下午，警方再預約游、梁
的兩名前議員助理鍾雪瑩及張子龍到中區警署報
到和接受拘捕。
5人俱被控以「非法集結」罪、及「企圖強行

進入」的交替控罪，昨到法庭應訊。
游蕙禎昨日中午12時55分乘搭的士抵達法院

應訊，梁頌恆緊接其後到達。庭外聲援者不多，
僅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及前日剛因「煽惑他人在
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罪被拘捕的社民
連主席吳文遠等。

根據《公安條
例 》 第 十 八 條

「非法集結」，凡有3人或多於3
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
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
或挑撥性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
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
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
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發其他
人破壞社會安寧，即屬非法集

結。集結者如作出上述行為，即
使其原來的集結屬合法，亦無關
重要，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5
年。
另外，任何人如以暴力方式進

入任何處所，即觸犯《公安條
例》第二十三條「強行進入」
罪，最高刑罰可判罰款5,000元及
判囚2年。

■記者 杜法祖

「非法集結」可囚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名「空中少爺」昨凌晨途經元
朗街頭，突遭一名以口罩蒙面男
子從後「行刑式」揮刀伏擊，事
主當場被斬傷雙腳小腿倒地，血
流如注，兇徒逃去無蹤。一名熱
心女途人一度用絲巾為傷者包紮
及報警，傷者半昏迷送院救治後
無生命危險。警方不排除案件涉
及桃色糾紛，正緝捕一名疑有黑
社會背景的涉案男子歸案。
遭「行刑式」伏擊斬傷男子姓
李（31 歲），雙腳小腿均受刀
傷，經送往元朗博愛醫院救治
後，須轉屯門醫院留醫，情況穩
定。據悉，李在本港一間航空公
司任職空中服務員，最近捲入一
宗桃色糾紛，女方男友更疑是有
黑社會背景人物。
昨凌晨零時20分，事主獨經壽

富街60號對開，突遭一名手持牛
肉刀、以口罩蒙面、穿黑色連帽
衛衣的男子從後揮刀襲擊，事主
猝不及防，雙腳小腿中刀倒地，

血流如注。兇徒傷人後，即拔足
向安寧路方向逃去無蹤。

熱心女途人絲巾包紮
一名女途人經過見狀，立即上

前用絲巾替傷者包紮止血及報
警。救護員到場時，事主已陷半
昏迷，現場地面遺下大攤血跡。
警員其後封鎖現場調查，又在附
近一帶兜截疑人，惜無發現。
警方目前正設法緝捕一名年約

20歲至30歲、高約1.7米、蓄黑
短髮的男子，案件交由元朗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1隊跟進。

空少疑捲桃色 遭「行刑式」斬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貢西沙路
昨晨發生客貨車失控越線迎撼專線小巴意外，除
致3人受傷外，兩車車頭嚴重損毀且漏燃油。一
名註冊男護士駕車途經，見兩車引擎仍開動，恐
隨時引發火警爆炸，即奮不顧身落車拯救受傷司
機及乘客，至拯救人員到場後才繼續往醫院上
班。對英勇救人一事，他僅以一句「都係份內事
啫」輕輕帶過。
事發昨清晨6時許，一輛由姓陳（27歲）男子

駕駛客貨車沿西沙路駛往馬鞍山，至水浪窩燒烤
場對開突失控越線，與一輛由姓方（62歲）男
子駕駛的專線小巴迎頭相撞，兩車司機腳部受傷
被困，小巴上一名姓袁（66歲）男乘客亦受
傷。

機警阻圍觀救傷者
一名男護士湛定國（38歲）駕車經過，立即
落車施援，赫見兩車均有漏油，引擎仍啟動，他

恐發生火警爆炸，企圖扭動車匙擬關掉引擎，但
不成功。由於情況危急，他立即呼叫圍觀途人遠
離，同時協助小巴上男傷者從車尾太平門離開，
再為兩名受傷被困司機作傷勢評估，最後決定先
為傷勢較重的小巴司機急救，又截停其他車輛，
索取乾淨衣物為傷者按住傷口止血。
未幾，消防員到場救出兩名被困司機，情況

危殆的小巴司機獲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救人男護
士更致電向醫院的醫護人員交代小巴司機傷勢，
事後男護士繼續返回醫院上班。另兩名傷者則送
往瑪嘉烈醫院，情況穩定。

平常心看待「都係份內事啫」
英勇救人的男護士湛定國任職護士16年，一

直從事急症室工作，現在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任
職。他透露數年前亦曾在窩打老道協助救援交通
意外的傷者，對今次事件他表示只以平常心看
待，「救人為先，冇諗過太多」，更以一句「都

係份內事啫」輕輕帶過救人一事。
車禍現交由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

進，警方呼籲任何人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任何資
料提供，可致電2305 7500與調查人員聯絡。

西貢兩車迎頭撼 熱心男護停車施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高級入境事務
主任在新西蘭與同性伴侶合法結婚，但公務員事
務局和稅務局拒絕讓他更改婚姻狀況為已婚，令
他與伴侶不能享有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及稅務優
惠，他為此申請司法覆核。高院法官昨日頒下書
面裁決，裁定公務員事務局敗訴，申請人可享有
公務員配偶福利；同時裁定稅務局勝訴，拒絕申
請人作夫婦合併報稅。
申請人梁鎮罡，於2002年加入入境事務處，
現為高級入境事務主任。他於2005年認識從事
航空業的英籍男子Scott Paul Adams，並於2014
年4月在新西蘭正式註冊結婚。
梁於婚後向公務員事務局申報更改婚姻狀況。
惟局方指，根據《婚姻條例》對婚姻的定義，只

包括一男一女的結合，故不會承認其婚姻關係，
因此不能獲得已婚公務員的福利。而梁向稅務局
申報婚姻關係，並選擇共同報稅時亦遭拒絕。
申請人指，公務員事務局及稅務局不接納其

同性婚姻，已構成歧視，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
不過，代表政府的律師指，根據本地婚姻條

例，同性婚姻不合法，即使兩人在外地合法結
婚，但香港都不認可。

9月起落實裁決規定
高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認為，法庭據案例

指出婚姻狀況是一種清晰的事實，雖然本港法律
未承認同性婚姻，但法庭認為局方的確間接地憑
梁的性取向對他有差別對待，且一視同仁地看待

同性伴侶在外國法律下締結的婚姻，沒有什麼不
合理的地方。周官不認為否決他們的福利能維護
本港的婚姻莊嚴制度，或能保護傳統婚姻價值，
所以裁定公務員事務局敗訴，梁應享有公務員配
偶福利。由於公務員事務局需要時間調整公務員
配偶福利的做法，故頒令今年9月1日起才落實
今次裁決的福利規定。

合併報稅申請被駁回
至於就稅務局拒絕申請人作夫婦合併報稅，法

官指，《稅務條例》已清楚列明，婚姻必須獲香
港法律承認，婚姻的丈夫為已婚男士、妻子為已
婚女士，配偶即丈夫及妻子，所以稅務局認為同
性婚姻不是婚姻，是正確決定，故駁回其申請。

同性伴侶無配偶福利 入境主任覆核勝訴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港島石澳海灘昨午發
生巨浪捲走摸蜆婦人意外，
兩名女工在摸蜆採螺時突遇
巨浪捲至，其中一人拚命抱
緊大石未致遭沖走遇溺，並
首先獲救僅受輕傷，但伸手
救人的女同事反被捲走失
蹤，當局展開海空搜救，將
失蹤女事主救起，惟她已遇
溺昏迷，送院搶救後情況危
殆。
兩名被巨浪捲走的女工分別姓

柯（61歲）及姓林（55歲），其
中救人反遇溺命危女工姓柯，林
僅手腳割損受輕傷。

救人不遂反遇溺
現場為石澳道石澳鄉村俱樂部高

爾夫球會附近、位於石澳泳灘旁的
礁石海邊。昨午5時許，3名在高
爾夫球會任職的女工，下班後到岸
邊石礁附近摸蜆採螺。
據同行的女工稱，當時林與柯在
礁石堆上聚精會神摸蜆採螺，她則
在較高位置替兩人拍照，其間一個
巨浪突捲至，林婦即遭捲走，柯婦
伸手企圖拉住她，詎料亦遭巨浪捲

出大海。巨浪退卻後，見林婦雙手
緊抱海邊大石待救，其他人不敢冒
險救人，惟有報警求助。
消防員及水警接報趕至，先將

林婦救起送院，由於柯婦仍失
蹤，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亦奉召到
場協助，拯救人員稍後在海中將
已遇溺昏迷的柯婦救上水警輪，
並立即替其作心外壓急救，再送
返往小西灣藍灣半島碼頭，交由
救護車急送東區醫院搶救。
有石澳街坊表示，現場一帶礁

石邊常有「鬼爪螺」、海膽及蜆
等海產，味道鮮甜，故吸引不少
人前來撿採，但熟知情況的街坊
通常只在水退時出動，絕不會冒
險在水漲或有風浪時「摸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懲教署二
級懲教助理前晚突然失更，未到大嶼山石壁監獄
當值，昨晨同事到其居住的葵涌勵敬懲教所已婚
職員宿舍察看，拍門無人應，遂報警破門入內，
赫然揭發他已在屋內燒炭身亡，由於事主有身體
病記錄，警方相信事件無可疑，懲教署職員關係
及福利組正向死者家屬提供適當協助。
燒炭輕生的二級懲教助理姓陳（43歲），入職
懲教署逾20年，已婚，駐守石壁監獄，居住葵涌
華泰路16號勵敬懲教所已婚初級職員宿舍一單
位。消息指，陳近月受病患困擾，悶悶不樂，他
日前休假，前晚本應到大嶼山石壁監獄上夜班，
惟無故失更，上司及同事均亦無法與其聯絡。

疑因病尋短 同袍破門揭發
昨早10時40分，同袍往陳的宿舍單位了解，

惟拍門良久仍無人應門，擔心有事，於是報警求
助，消防到場破門入內，赫見陳已昏迷在廁所地
上，身旁遺有一盤燒過的炭，救護員證實他已無
生命跡象，毋須送院。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並聯絡陳的家人協助了解

後，初步相信事主因受身體病痛困擾而自尋短
見，並無可疑。
懲教署發言人表示對事件深表惋惜，職員關係

及福利組職員正向其家屬提供適當協助，由於事
件已交警方處理，現不宜評論。

石澳巨浪噬兩摸蜆女一命危

懲教員失更 宿舍燒炭亡

■空少被斬傷現場路旁遺有血跡。

■石澳墮海遇溺婦人急送醫院搶救。
劉友光 攝

■英勇救人
的男護士在
醫院接受訪
問。
劉友光 攝

■另兩名被告鍾雪瑩(左)及張子龍(右)
是梁游的前議員助理。 梁祖彝 攝

■前議員助理楊禮康到庭應訊後獲准
保釋離開。 梁祖彝 攝

■「青症」雙邪梁頌恆（右一）及游蕙禎（右二）昨到庭應訊。 梁祖彝 攝

00
0
�"


